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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盈江县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村委会：

现将《盈江县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并于2022年11月11日上午12时前将《盈江县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推荐表》《盈江县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汇总表》（附件1、附件2）报至旧城司法所。

附件：盈江县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（此页无正文）
旧城镇人民政府

2022年11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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